关于开展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提名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动。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提名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一）技术发明奖；

　　（二）科技进步奖，包括：

　　1.技术开发类项目；

　　2.工人技术创新类项目；

　　3.标准、检测与软科学类项目；

　　4.图书、科技期刊与科普类项目。

　　二、提名办法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不受理自荐。候选者由下列单位提名：

　　（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各专业分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械行业地方性协会，以及中国机械联系统行业协（学）会；

　　（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各专业分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械工程学会；

　　（三）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的大型企业集团，仅限于提名本单位及下属单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

　　（四）科研院所（含机械行业转制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主管部门，仅限于提名本单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

　　提名单位需在《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书》（2026版）填写具体提名意见、提名奖种、提名等级，并由提名单位奖励工作负责人签字，同时加盖提名单位公章。

　　具有提名资格的具体单位可在“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网站主页（www.cmiao.com.cn）右侧“提名单位列表”栏目查看，提名单位联系方式可在申报系统创建项目时查看。

　　三、提名材料要求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书》（2026版）是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的主要依据，包括主件部分和附件部分。

　　（一）主件部分

　　项目申报单位需登录机械奖励申报系统，并按照《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填写说明要求,在线填写和上传相关材料。提名书应当完整、真实，文字描述要准确、客观。

　　（二）附件部分

　　1.必备附件

　　（1）技术评价证明：指近三年（2023年1月1日以后）由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评价）法人机构出具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评价报告，每个项目至少提供一份技术评价证明。

　　（2）科技查新报告：指近三年（2023年1月1日以后）由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并具有查新资质的科技查新咨询单位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

　　（3）检测报告：指近三年（2023年1月1日以后）由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并具有质量监督检验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法人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等报告。

　　（4）核心知识产权证明：指提名书“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所列的20项核心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标准等；超过列表中20项的以表格形式作为其他附件上传。

　　（5）成果应用证明：至少提供一份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2023年12月31日之前应用）的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材料，应用证明须加盖应用单位（法人单位）公章。如应用证明包含经济效益，需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

　　2.其他附件

　　（6）其他证明材料。包括可支持项目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完成人贡献的其他相关证明。

　　（7）工人技术创新类项目，具体要求详见《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中的《工人技术创新类项目提名补充要求》。

　　（8）标准、检测与软科学类项目，具体要求详见《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检测与软科学类项目提名补充要求》。

　　（9）图书、科技期刊与科普类项目，具体要求详见《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中的《图书、科技期刊与科普类项目提名补充要求》。

　　上述附件材料总数不超过80页。电子版附件内容应与书面附件一致，以JPG格式文件提交，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300KB。

　　（三）报送要求

　　1.提名书主件部分通过系统提交后生成带“机械工业工科学技术奖”水印的正式版后打印（内容应与电子版提名书一致），在相应栏目签字盖章，并将所有签字盖章页扫描上传至系统。

　　2.提名书主件和附件装订成册（单双面不限），纸张规格A4，仿宋体小四号字，竖向左侧装订，不另加封面。报送纸质提名书（主件+附件）合订版一套。

　　3.所有提名材料一律不予退回。提名单位或申报单位如需留档，请自行备份。

　　四、其他事项

　　1.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项目、汽车整车类项目不属于“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范围。

　　2.同一人在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不区分奖种）的完成人参与申报。

　　3.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完成人被提名。

　　4.2025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已经受理并进入评审程序的项目，不得在2026年度再次提名，须隔年再次提名。

　　5.提名技术发明奖的项目前三位完成人均须持有与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点直接相关的发明专利。

　　6.同一项目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省（市）级科学技术奖或其它社会科技奖的不得重复提名。

　　7.曾获得“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的获奖项目所使用过的主要知识产权原则上不得再次使用。

　　8.为增强奖励工作的科学严肃性，所有提名项目经形式审查合格公示无异议后不得修改，进入评审环节不得撤销。

　　9.提名项目过程中，提名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收取费用。

　　10.申报、提名过程中所需文件可在项目申报系统“相关文件下载”栏目查看获取。

　　五、申报、提名时间

　　1.网上申报、提名时间：

　　2026年1月1日8:00系统开启。

　　（1）申报单位系统：申报系统关网时间为3月31日18:00，“签字盖章页上传”模块关闭时间为4月15日18:00；

　　（2）提名单位系统：提名系统关网时间为4月3日18:00；

　　请各申报单位、提名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报、提名工作，逾期系统平台关闭不再受理。

　　2.纸质提名书递交时间：各提名单位将纸质提名书（主件+附件）合订本一套，及提名项目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于2026年4月15日前报送或快递至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逾期将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系统填报网址：www.cmiao.com.cn 点击“项目申报系统”栏目

　　联   系   人：席  敏 010-68351688  吴梦雪 010-68326820

　　刘惠荣 010-68799024  牛  芳 010-65123082

　　技 术 支 持：席  敏 010-68351688

　　电 子 邮 箱：chinajixiekjj@163.com

　　材料递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3号楼

　　　　　　　　　机械奖励办010-68326820/68351688

　　 

　　附件：1.《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

　　　　　2.《2026年度“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提名书（WORD模板）》

　　　　　3.《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专业代码表》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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